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 
 

中譯本 
 

第 1 條  通則 

 

(a)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以下簡稱本協議）一經締結，即指各參與經濟

體：1
 

(i) 確知與原住民族建立相互尊重的經濟關係之重要性。 

 

(ii) 肯認彰顯、尊重、和促進原住民族權利之必要性，包括條約、協定及其他
建設性協議所確立之權利。 

 
(iii) 認知並確立原住民族有免於歧視的權利，且有權充分享有可適用之國際

法與國內法所確認和確立的所有權利。 

 
(iv) 肯認並尊重原住民族自古以來即從事貿易活動，且對於原住民族之歷史、

身分認同、價值觀、文化、血統與經濟福祉而言，貿易誠屬基石。 

 
(v) 確知原住民族有權維持並發展其經濟體制與組織，並自由地參與所有其

傳統與其他經濟活動。 

 
(vi) 確認彰顯、尊重、促進 2007 年 9 月 13 日於紐約通過之《聯合國原住民

族權利宣言》（以下簡稱原權宣言）及其他國際規範與建設性協議所映
現原住民族固有權利之必要性。 
 

(vii) 承認參與經濟體以符合其國內法及原權宣言的方式落實本協議之重要
性，包括在自由、事前且知情同意方面。 
 

(viii) 尊重並鼓勵原住民族在各參與經濟體之社會與經濟中發揮不可或缺的
作用。 
 

(ix) 肯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之價值及其對創新、永續發展與環境生態平衡管
理之貢獻。 
 

(x) 確知許多原住民族與生物資源密切及傳統的相互依存關係，以及這些因素
對其經濟發展與國際貿易參與的重要性。 
 

(xi) 確知原住民族領導參與國內經濟活動與貿易促進，進而推動永續發展與
包容性經濟成長之重要性。 
 

                               
1所有參與經濟體，無論是否為聯合國成員，對於體現於《原權宣言》所涵納原則與意旨之

原住民族固有權利，確認有彰顯、尊重與促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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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亦重申原權宣言承認原住民族對他們傳統上擁有、占有或以其他方式使
用或獲得的土地、領土和資源擁有權利，有權擁有、使用、開發與控制
前述資源，有權依據原住民族習俗與傳統在法律上承認並保護這些土
地，以及有權維持並強化他們與這些資源的獨特精神聯繫，並承擔他們
對後代子孫之責任。 
 

(xiii) 強調原權宣言明示各經濟體應承擔責任，與原住民族共同採用有效措
施，以承認並保護原住民族權利的實踐，包括維持、控制、保護及發展
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傳統文化表達，以及其科學、技術與文化的體
現。 
 

(xiv) 確知原權宣言載明支持採取有效措施，以承認並保護原住民族權利的實
踐，包括維持、控制、保護及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傳統文化表
達，以及其科學、技術與文化的體現。 
 

(xv) 進一步回顧原權宣言申明所有原住民族享有自決權，並有權透過原住民
族自有程序選出之代表，參與對事關自身權利事務之決策。 
 

(xvi) 確知原住民族在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關鍵指標上不成比例
的不平等與邊緣化，且肯認強化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可以為解決這些現
實做出的貢獻。 
 

(xvii) 肯認聯合國發展籌資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支持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之踐履，確知原住民族始終被排除在外，無法完全參與經濟體的運作。 
 

(xviii) 承認分享彼此在設計、執行與監測旨在增加原住民以及原住民族之間
貿易參與和機會之政策與計畫方面經驗的益處。 
 

(xix) 肯認並尊重應依原住民族決定之方式，促進並拓展原住民族之間以及與
非原住民族之國際貿易、投資與經濟機會，並視其為重要事項。 
 

(xx) 肯認並鼓勵原住民族國際貿易與投資在支持區域經濟永續發展的作用，
亦應提升對此協議達成該目標潛力認肯意識之重要性。 
 

(xxi) 確知國際貿易與投資對於原住民族權利、責任、利益與經濟發展等相互
連結且具廣泛影響力。 
 

(xxii) 承認私部門以道德及負責任的態度參與原住民族事務之重要性，且應
符合原住民族權利、價值觀、文化傳統與習俗。 

 
第 2 條  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 
 

(a) 本協議之「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係指由來自參與經濟體之原住民族所進行

之貿易與投資形式。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的構成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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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具關連性且旨在建立長期交流網絡的貿易與投資； 

 

(ii) 原住民族法律與價值觀，包括互惠、關懷、信任、尊重與慷慨； 

 

(iii) 在跨世代框架內運作；及 

 

(iv) 原住民族保護其土地、資源、人類與自然界精神相互關係及自然系統本

身完整性之責任， 

 

同時確知原住民族發展其經濟與社會體系之權利，包括透過與非原住民族之

貿易與投資，及透過新科技。 
 
第 3 條  國際規範 
 

(a) 參與經濟體承認既有國際人權義務係為相互關聯、相互依存且相輔相成，在

促進原住民族權利與參與時應同時考慮。 

 

(b) 參與經濟體重申其支持《原權宣言》2。 

 

(c) 各參與經濟體重申其承諾履行其加入的任何其他涉及原住民族權利與人權

的國際協定，包括相關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所規定的義務。 

 

(d) 參與經濟體確知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以及實現聯合國永續

發展目標和聯合國發展籌資阿迪斯阿貝巴行動議程的重要性，因與原住民族

相關，包括這些文件與保護原住民族土地、水域及自然資源之關係，且係為

永續及包容性經濟發展創造條件。 

 

(e) 參與經濟體確知下列之重要性： 

 

(i) 1992 年 6 月 4 日開放簽署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ii) 2015 年 12 月 12 日於巴黎簽署之《巴黎協定》； 

                               
2所有參與經濟體，無論是否為聯合國成員，對於體現於宣言所涵納原則與意旨之原住民族

固有權利，確認有彰顯、尊重與促進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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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992 年 6 月 5 日開放簽署之《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其符合國內法律、

政策與國際義務之議定書； 

 

(iv) 1994 年 10 月 14 日開放簽署之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及 

 

(v) 1973 年 3 月 3 日於華盛頓特區簽署之《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

約》， 

 
承認需要在這些國際協定中強化原住民族在應對保護瀕危物種、生物多樣性流
失、及氣候變遷方面的知識、技術、作法與努力。 
 

(f) 參與經濟體確認其既有國際貿易法律承諾與義務，肯認當前在一系列國際組

織中開展的包容性貿易倡議、努力和工作的重要性，且承允就這些承諾與倡

議，與原住民族展開積極對話。 

 

第 4 條  基本立場 
 

(a)  參與經濟體將獨自和集體： 

 

(i) 在符合原住民族價值觀、自身發展計畫或優先考量與需求，與原住民族合

作推動本協議之目標，包括培力與賦權原住民族，俾以識別、促進和執

行倡議，進而發展並拓展國際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之機會與關係； 
 

(ii) 依據原住民族自身發展計畫、優先考量、文化價值與規範，且在符合《原

權宣言》之前提下，賦權原住民族自由地謀求其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發

展，自由地參與他們所有傳統及其他經濟活動，並有權為其發展與其土

地、領土及資源之使用，決定策略與優先事項； 
 

(iii) 協力原住民族就影響其貿易與投資方面的權利、責任與利益之事務，確

保原住民族得積極參與決策；  
 

(iv) 促進相互支持之國際貿易與原住民族政策以： 

 
(A) 增加原住民族參與貿易與投資活動； 

 
(B) 強化原住民族間及其與非原住民族間之貿易與投資活動，俾推動其

集體經濟、社會、文化、精神福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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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進而深化原住民族世界觀，挹注自然資源的永續管理，促進經濟發
展； 

 

(v) 提升原住民族以及由其女性、青年、身心障礙者、性別與性向多元認同者

所領導企業之能力，俾使其能充分近用國際貿易，並從中受益，包括促

進原住民族與原住民族之對話與貿易； 
 

(vi) 強化參與經濟體之能力與承諾，協力原住民族共同理解、支持、倡議、

制定政策、法律與具體措施，據以提升原住民族間及其與非原住民族間

之貿易與投資； 
 

(vii) 致力確保參與經濟體方影響原住民族權利、利益與責任之國內法律、法

令、政策及其所簽署之國際規範均符合本協議之規範意旨；  
 

(viii) 協同原住民族及企業，共同促進與原住民族間之國際貿易機會，包括透

過立法或加強國內法律、法令與政策、知識共享計畫、支持性方案及能

力建構機會； 
 

(ix) 協同原住民族確認並促進提供與加強獲得資本之途徑，俾以支持原住民

族貿易、投資和經濟舉措；  
 

(x)  通過獲取和使用現有和嶄新技術，助力並支持原住民族發展貿易和其他

經濟機會，並肯認原住民族傳統知識與世界觀與數位議題的關聯性。 
 

(xi) 助力原住民族識別達成本協議目標之障礙，以及排除此類障礙之適當解

決方法，並同原住民族開展旨在移除此類障礙之合作活動；及 
 

(xii) 協同原住民族確認貿易與投資政策及協議對原住民族的影響，包括這類

政策可能會造成之參與障礙，並就解決這些負面影響的方法交換意見。 
 
第 5 條 非減損條款 
 

(a) 參與經濟體認知其目標係確保其各自與國際貿易及投資有關之法律、法規和

政策舉措，不會對原住民族權利與利益造成負面影響。 
 

(b) 參與經濟體也認知，在各自的法律和法規中削弱或減少對原住民族的保護，

進而促進參與經濟體之間或任何其他經濟體之間的國際貿易與投資是不適

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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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責任商業行為 
 

(a) 參與經濟體將鼓勵在其管轄範圍內運營之企業，將參與經濟體簽署、支持或

遵守之國際認可的責任商業行為標準、準則及原則，納入企業內部政策與實

踐。 
 

(b) 參與經濟體承認企業和其他實體，必須尊重國際法及國內法已承認和確立之

原住民族固有權利。 
 
第 7 條  文化資產、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表達 
 

(a) 參與經濟體承認原住民族整體傳統知識價值及其對創新、永續發展及環境善

治之貢獻。 
 

(b) 參與經濟體確知原住民族在其法制下，包括習慣法法制，為維護、控制、保

護並發展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表達所做的努力。 
 

(c) 參與經濟體將交換意見並探究執行和支持原住民族維護、控制、保護及發展

其文化遺產、傳統知識和傳統文化表達權利之方案。 
 

(d) 參與經濟體將分享關於促進原住民族藝術和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防止濫用和

盜用機制的資訊、經驗和方法，以及規劃圍繞防止生產、購買和銷售非真實

原住民族藝術和傳統文化表達之工具。 

 

(e) 參與經濟體將持續致力於強化原住民族維護、控制、保護與發展其文化遺產、

傳統知識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權利的相關議題，包括透過國際對話。 
 
第 8 條  合作領域 
 

(a) 參與經濟體肯認共同合作、相互學習，以及向原住民族學習的價值與益處，

助力合作活動與機會，益增原住民族在國內、區域性與國際性貿易與投資的

參與。 
 

(b) 參與經濟體將依如下原則指導，積極主動並以成果為導向，開展由原住民族

主導與經濟驅動的合作活動： 

 

(i)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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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尊重與夥伴關係； 

 

(iii) 公平、多樣性與性別平衡； 

 

(iv) 問責制與透明度；及 

 

(v) 開放、彈性與務實。 
 

(c) 參與經濟體冀期透過創新方式開展合作活動，包括： 

 

(i) 對話、工作坊、專題討論及研討會； 

 

(ii) 合作課程與計畫； 

 

(iii) 專家交流； 

 

(iv) 實習、訪問與研究； 

 

(v) 貿易考察代表團及其他商業發展活動； 

 

(vi) 推廣與促進能力建構及訓練之技術協助；及 

 

(vii) 人際網絡、業務媒合、師徒制。 
 

(d) 參與經濟體將促進國內、區域及國際合作，助力相關政策、計畫及活動的開

展，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內容： 
 

(i) 交流經驗及最佳實務，並與原住民族合作，共同設計、執行、監測、評估

及強化政策與計畫，俾以提升原住民族在國際貿易之參與，包括採購機

會； 
 

(ii) 助力原住民族確認進行原住民族國際貿易與投資時之障礙，並協助制定

執行策略，同時與原住民族合作，排除此些障礙並推進該類策略； 
 

(iii) 提升並促進資本取得及市場近用，包括出口融資及國內與全球投資機會，

以協助原住民族企業家及業者促進並加強貿易與投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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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交流有關促進原住民族企業取得既有供應鏈管道之資訊及最佳實務，並

推動與發展原住民族供應鏈； 
 

(v) 支持原住民族發展電子商務平臺、技術、應用程序、活動和技能，包括分

享將原住民族產品於國內與國際銷售之資訊與成功案例； 
 

(vi) 針對為原住民族企業與業主提供正確即時之國際貿易資訊、支持及諮詢

之國內機制，交流資訊及最佳實務； 
 

(vii) 探索開發與提升出口輔導、援助與訓練計畫的機會，包括為原住民族經

濟貿易合作協議夥伴關係理事會之原住民族成員及原住民族企業領袖

提供貿易政策能力培訓課程； 
 

(viii) 促進並支持原住民族貿易、投資、企業領袖網絡之開發與拓展； 
 

(ix) 鼓勵並促進原住民族間之貿易關係，包括透過分享對外貿易區的經驗與

資訊； 
 

(x) 交流促進與擴大原住民族掌有企業市場機會之成功創新與環境永續的最

佳實務； 
 

(xi) 推動以經濟為導向、性別回應、參與方式及透明的行動，協助原住民族

對應氣候變遷帶來的負面影響，並支持其領導人發展緩解與適應氣候變

遷之策略； 
 

(xii) 促進原住民族女性掌有企業和女業主，經由促進數位近用、財務與貿易

素養知識及技術，支持包括合作社在內之微中小型企業(MSMEs)的國際

化； 
 

(xiii) 促進並提升改善原住民族女性、性別與性向多元認同者、身心障礙者之

能力與條件，利其有效參與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關係與活動，並為其創

造機會； 
 

(xiv) 支持原住民族青年有效參與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關係與活動，並為其創

造此類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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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 促進與提升原住民族掌有之微中小型企業，包括由婦女、青年、身心障

礙者、性別與性向多元認同者所掌有，在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活動之參

與； 

 

(xvi) 慎思以尊重原住民族權利，特別是原住民族女性的方式，促進並倡導責

任商業行為準則，包括就業機會與待遇平等原則，以及環境社會治理框

架與標準； 

 

(xvii) 鼓勵私部門建立供應商多元化要求，以尋求原住民族企業之產品及服

務； 
 

(xviii) 支持原住民族企業與業主擴大傳統、正宗原住民族商品、服務、作法與

資源的市場機會； 
 

(xix) 為相互認可由原住民族所決定之原住民族掌有企業與原住民族製造產

品的定義與認證基準，交流各參與經濟體考量之資訊；  
 

(xx) 慮及制定國內與相互承認文書的方法，包括跨境貿易程序，以促進原住

民族製造及原住民族製品之履歷、認證及保護，包括原住民族藝術與文

化財產及遺產；  
 

(xxi) 參照《原權宣言》、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及其他相關指標，分享監測與

評估原住民族參與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之方法與最佳實務，以及該類活

動對原住民族社會之影響，包括對原住民族女性、青年、身心障礙者，

及性別與性向多元認同者之影響，並應； 
 

(xxii) 考量以性別及多元化分析本協議，並分享就原住民族企業參與貿易與

投資及其對原住民族社會之影響所行數據收集、指標運用、統計分析之

方法與程序，包括原住民族女性、青年、身心障礙者、性別與性向多元

認同者，並同時考量文化、經濟及社會面向；及  
 

(xxiii) 任何由夥伴關係理事會共同議定之其他議題。 
 

(e) 參與經濟體將依據其各自利益及可用資源，透過夥伴關係理事會共同決定合

作活動優先事項。 
 

(f) 參與經濟體承認適合每項活動之特定方法與技術將有所不同，且須遵循夥伴

關係理事會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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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參與經濟體將持續在國際及多邊論壇上共同努力，推動永續發展及原住民族

在貿易活動上之包容性參與。 
 

(h) 簽署本協議後一年內，各參與經濟體將致力開發 IPETCA（原住民族經濟貿

易合作協議）網頁，並於網頁中提供本協議之資訊。 
 
第 9 條  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夥伴關係理事會 
 

(a) 參與經濟體將建立原住民族經濟貿易合作協議夥伴關係理事會[以下簡稱夥

伴關係理事會]負責執行本協議，執行方式係依前揭通則與基本立場辦理一

致。 
 

(b) 夥伴關係理事會的組成： 
 

(i) 各參與經濟體至多兩名代表；及 

 

(ii) 各參與經濟體（參與方原住民族代表）至多兩名原住民族代表，除非參與

經濟體及其參與原住民族代表另有決定。 
 
原住民族代表 
 

(c) 參與經濟體原住民族代表之推派，係由各參與經濟體之原住民族，依據任何

相關原住民族協議或原住民族代表機制進行，同時考量性別平衡、青年代表

以及經驗與觀點的多元化。若參與經濟體沒有此類協議，則由該參與經濟體

與原住民族專家、耆老、知識保存者或組織研商，以確定選擇原住民族代表

之適當方式。 
 

(d) 為了確保原住民族能有效且集體參與夥伴關係理事會的運作，參與經濟體確

知為了協助原住民族代表開展活動，需要促進並共同設計以下事項： 
 

(i) 決定夥伴關係理事會原住民族代表之適當任期； 

 

(ii) 在夥伴關係理事會舉行會議前，制定立場與提案，或制定後交由該理事會

審議； 

 

(iii) 確認合作活動之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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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協調夥伴關係理事會對活動或倡議之參與；及 

 

(v) 提出任何相關的額外活動供夥伴關係理事會審議。 
 
臨時組織 
 

(e) 官方代表與原住民族代表將先組成為期一年的初期臨時組織，以建立夥伴關

係理事會之治理方式，包含確立職權範圍。夥伴關係理事會之原住民族代表

可包括參與本協議制定過程之原住民族代表。 
 
夥伴關係理事會功能 

 

(f) 夥伴關係理事會一旦設立完成，將： 
 

(i) 制定和批准工作計畫，以確定、組織、推動本協議之活動； 
 

(ii) 根據興趣與可用資源，決定共同合作活動之優先考量； 
 

(iii) 鼓勵適當之多邊及區域組織支持計畫，促使原住民族掌有企業、合作社

和其他實體能夠出口產品與服務，且應特別考量由原住民族婦女掌有之

企業；  
 

(iv) 必要且適當時，邀請相關專家、原住民族領袖、耆老、知識保存者或組

織參與夥伴關係理事會會議，以提供資訊及諮詢，包括關於合作活動的

制定與執行；  
 

(v) 執行夥伴關係理事會共同決定之其他職能；及 
 

(vi) 應參與經濟體或原住民族代表要求，商討任何有關執行與執行本協議之

事務。 
 
運作 
 

(g) 夥伴關係理事會每年至少舉行一次會議，評估、討論及報告有關執行與運作

本協議之相關事務，包括第 12 條所述的審查。 

 

(h) 夥伴關係理事會之開會形式可為電子通訊、實體會面或混和此兩種形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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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夥伴關係理事會之會議流程，包括相關文件之發送，應確保原住民族代表有

充裕時間適當接觸有義務對其說明之對象。 
 

(j) 參與經濟體在每兩年輪換的基礎上，在這些經濟體有能力的範圍內協調夥伴

關係理事會 的活動，並受夥伴關係理事會的決定約束。 
 
第 10 條  亞太經濟合作非正式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連線 
 

(a) 參與經濟體將設立亞太經濟合作非正式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連線(以下簡稱

「亞太經合非正式連線」)，由亞太經濟合作會員經濟體之各參與經濟體代

表組成。 

 

(b) 參與經濟體理解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連線： 

 

(i) 每年將至少舉行一次會議（以下簡稱年度會議），並視情況附隨於亞太經

濟合作主會議之時程召開會議，包括採用電子通訊方式，開會時將商討： 

 
(A) 與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成員相關之原住民族貿易與投資議題；及 

 
(B) 任何其他由亞太經合非正式連線列入決定之事項。 

 

(ii) 得促成原住民族代表參與其會議，以確保原住民族代表在會影響他們的

議題上，能充分且有意義地參與； 
 

(iii) 將邀請原住民族代表參與其年度會議； 
 

(iv) 視情況得邀請其他亞太經濟合作會員經濟體，或其他亞太經濟合作機構

成員，以觀察員身分參與其會議；及 
 

(v) 將於本協議生效日起之一年內舉行第一次會議，其後每年至少舉行一次

會議，由參與經濟體決定。 
 
第 11 條  資源 
 

(a) 各參與經濟體將負擔與其直接參與之共享合作活動的相關成本，並在合理和

適當的情況下，負擔各經濟體原住民族代表參與夥伴關係理事會的相關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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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子平臺將會是夥伴關係理事會會議以及本協議合作活動之首選機制。實體

會議或合作活動的要求將由夥伴關係理事會商討，並由直接參與會議或活動

之成員決定。參與經濟體確知實體會議對原住民族代表之重要性，並將依據

他們的要求，舉辦實體會議。 
 
第 12 條  審查 
 

(a) 夥伴關係理事會將依據通則與基本立場，定期審查本協議之運作以及依據本

協議制定之合作活動。第一次審查將在不遲於本協議生效後三年內，在相互

確定的基礎上進行3。 

 

(b) 初次會議後一年內，夥伴關係理事會 將公開發布報告，此後每兩年持續進

行報告。 

 

(c) 審查內容將特別包括對本協議的總體影響評估，尤其是涉及女性、微中小型

企業、性別與性向多元認同者、身心障礙者以和青年。 
 

(d) 審查結果將提交亞太經合非正式連線參考，並盡可能於各參與經濟體之網頁

公開（參考第 8 條第 h 項）。 

 
第 13 條  工作語言 
 

(a) 除非參與經濟體另有決定，本協議之工作語言係英語。 
 

(b) 參與經濟體亦可提供當地原住民族語言版本之協議文本，並將其版本公告周

知。 
 
第 14 條  解釋或執行歧異之解決 
  

(a) 參與經濟體將隨時致力於共同決定本協議之解釋與執行，並盡可能透過合作

與協商，就可能影響其運作的任何事項，達成雙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第 15 條  生效 
 

(a) 本協議將開放任何APEC會員經濟體、世界貿易組織(以下簡稱WTO)會員，

或其他有興趣致力為原住民族尋求包容性貿易與投資途徑之經濟體加入。 

                               
3為更加明確，夥伴關係理事會參與方之原住民代表可隨時依據本項，要求檢視本協議，包

含本協議生效後至滿三年前，且該項要求需經夥伴關係理事會考量並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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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協議將自紐西蘭聯繫單位毛利發展部收到至少四個經濟體之機關層級以

書面通知表示有意願參與本協議之日起生效。 
 

 
第 16 條  新參與經濟體 
 

(a) 自本協議生效日起至夥伴關係理事會設立完成，參與經濟體將與原住民族代
表合作，商議其他任何經濟體表達加入依第 9 條第 e 項設立臨時組織之意
願。 
 

(b) 經參與經濟體之決策組織同意後，有意願加入之經濟體的相關機關，得以書
面通知紐西蘭聯繫單位毛利發展部，表達其參與本協議之意願，並於該經濟
體確認收到書面通知時生效。 
 

(c) 在依據本協議第 9 條完成夥伴關係理事會之設立，它將主責研議任何 APEC
會員經濟體、WTO 會員或其他經濟體透過該經濟體相關機關所表達加入之
意願，且經夥伴關係理事會同意後，有意願加入之經濟體的相關機關，得以
書面通知紐西蘭聯繫單位毛利發展部，表達其參與本協議之意願，並於確認
收到該經濟體書面通知時生效。 
 

(d) 本協議之附件一記載已通知紐西蘭聯繫單位毛利發展部有意願參與本協議
之經濟體。附件一之內容可依夥伴關係理事會之要求進行修訂。 
 

第 17 條  聯絡窗口 
 
(a) 參與經濟體理解： 

 
(i) 聯絡窗口清單將個別維護，不列入本協議；且 

 
(ii) 可在新參與經濟體加入本協議時，在參與經濟體間共享。 

 
第 18 條  修正 
 

(a) 經參與經濟體的相互書面同意，本協議即得修正，修正案將於修正當日或經
各方另行議定之日生效。 

 
第 19 條  退出 
 
(a) 任一參與經濟體經提供退出之書面聲明予其他參與經濟體，即得退出本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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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參與經濟體就本協議之退出，將於其向其他參與經濟體發出書面通知六個月

後生效，除非參與經濟體另行決定時程。任一參與經濟體退出，本協議對其

他參與經濟體繼續有效。 


